[bookmark: _Toc85415515]附件六：吊掛作業申請表(ESH-P-10-06)
國立清華大學吊掛作業申請表(作業3日前提出申請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.05.18修訂
NO：ESH-P-10-06
	作業時間
	自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    時     分
至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    時     分
	作業場所
	

	承攬商名稱
	
	承攬商電話
	

	現場負責人
	
	行動電話
	

	現場負責人應遵守下列事項：
1、提供移動式起重機當日作業前檢點表備查。
2、提供移動式起重機檢查合格證、操作人員合格證、吊掛人員合格證備查。
3、指派人員管制作業區及導引車輛與人員。
4、作業人員配戴安全帽，設置防止人員進入吊舉物下方之阻隔設備。
5、未經本校同意，禁止封閉道路。

	承攬商檢附資料
	國立清華大學危害因素告知單〈NO：ESH-P-10-02〉。
應檢附相關操作人員證照影本(含回訓影本)。
應檢附相關機具檢測合格

	審核意見
(環安中心)
	


	本校申請人
	作業館舍（場所）管理人
	作業館舍（場所）
單位主管
	環安中心
承辦人
	環安中心
主任

	單位：
姓名：
連絡電話：
申請日期：
	
	
	
	


註：
1. 如使用停車格請加會校駐警隊；如使用校園公車站請加會事務組
2. [bookmark: _GoBack]現場如不是單一廠商施作，請隨協議組織會議紀錄表(附件十一）送環安中心審查。
